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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归还陕煤 KY04 临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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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

信息来源于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陕煤集团”）

对外公布的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发行人

向国泰君安提供的资料。 

国泰君安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

业行为准则》、《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2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债

券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编制了本报告。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国泰君安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请投资者独立征询专业机构意见，投资者不应将本报告作为投资行为依

据。 

  



 

 

一、本期债券核准情况 

2022 年 7 月 1 日，上交所出具《关于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适用

公司债券优化审核安排的函》，认定陕煤集团符合上交所公司债券优化审核安排

的适用条件，有效期 24 个月。 

2021 年 2 月 1 日，公司董事会会议作出决议，同意公司申请公开发行面值

不超过 300.00 亿元人民币的公司债券，其中品种一长期限普通债券不超过 100.00

亿元，品种二可续期债券不超过 200.00 亿元，并提请股东批准。 

2021 年 3 月 11 日，公司股东作出批复，同意公司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 300.00

亿元人民币的公司债券，其中品种一额度不超过 100.00 亿元，品种二额度不超

过 200.00 亿元。 

2022 年 7 月 25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同意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612 号），

同意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150.00 亿元（含 150.00 亿元）

人民币的公司债券。 

2022 年 11 月 28 日，公司股东出具《关于同意陕煤集团对公开发行债券方

案进行调整的批复》，同意将 2021 年 3 月 11 日陕国资资本发【2021】20 号批

复中品种一额度不超过 100.00 亿元的债券品种由长期限普通债券调整为可续期

公司债。 

二、本期债券的主要条款 

1、债券名称：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3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

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四期）。 

2、发行总额：20 亿元。 

3、债券期限：本期债券基础期限为 5 年，以每 5 个计息年度为 1 个周期，

在每个周期末，发行人有权选择将本期债券期限延长 1 个周期（即延长 5 年），



或选择在该周期末到期全额兑付本期债券。 

4、债券票面利率：3.77%（当期）。 

5、担保情况：本次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三、本期债券的重大事项 

国泰君安作为“陕煤KY04”的受托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

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积极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全力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

益。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募集说明书》、《债

券受托管理协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等的规定及约定，现就本次债券重

大事项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1612 号”文注册，陕西煤

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获准面向专业机

构投资者公开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150 亿元的公司债券。 

发行人于 2023 年 6 月 20 日完成发行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3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科技创新可续期公司债券（第四期）（以下简称

“陕煤 KY04”）。根据陕煤 KY04 募集说明书约定，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

发行费用后，剩余资金将用于偿还有息债务本息。在有息债务偿付日前，发行

人可以在不影响偿债计划的前提下，根据公司财务管理制度，将闲置的债券募

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单次补充流动资金最长不超过 12 个月）。 

（二）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陕煤 KY04 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金额合计 20.00 亿元，公

司已于 2023 年 9 月 5 日将闲置募集资金合计 20.00 亿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监

管账户。 



 

 

根据陕煤 KY04 募集说明书约定，在公司债券偿付日前，发行人可以在不影

响偿债计划的前提下，根据公司财务管理制度，将闲置的债券募集资金用于补充

流动资金（单次补充流动资金最长不超过 12 个月）。 

前述临时补充的流动资金均用于发行人日常经营活动支出，并未用于弥补亏

损和非生产性支出，且资金未进入证券、期货市场等国家规定禁入领域，未用于

购买土地、转借他人或高耗能、高排放业务。公司未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

募集资金计划的正常使用，符合募集说明书约定。 

发行人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预计将不会对公司日常管

理及生产经营无重大影响，不影响陕煤 KY04 发行时确定的偿债保障措施，不影

响本期债券的还本付息，预计将不会对陕煤 KY04 的债券持有人权益产生重大不

利影响。 

四、提醒投资者关注的风险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次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已督促发行人对照

相关规章制度及业务指引规定对本次重大事项情况予以披露，特出具本受托管理

临时报告并就上述事项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将持续督导发行人包括但不

限于上述事项的其他重大事项，以做好存续期信息披露工作。 

五、受托管理人的联系方式 

有关受托管理人的具体履职情况，请咨询受托管理人的指定联系人。 

联系人：蒲旭峰、席迅 

联系电话：021-38032643 

联系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669 号博华广场 33 层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归还陕煤 KY04 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

告》之盖章页）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9 月 15  日 

 


